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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八:

武汉铁路桥梁职业学院
学生代表大会代表产生办法

依据《武汉铁路桥梁职业学院学生代表大会制度实施办法》

第三章第九至第十一条实行。

第三章 学代会代表

第八条 学代会代表的基本条件：

1.我院普通全日制专科（高职）的学生；

2.认真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、毛泽东思想、中国特色社会主

义理论体系，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和治国理

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，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、理论

自信、制度自信、文化自信，能正确地执行党和国家的各项方针、

政策、法律法规。

3.品德优秀，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，具备良好的社

会公德、个人品德，遵纪守法，无违反校规校纪情况；

4.学习目的明确，态度端正，成绩优良；

5.密切联系同学，团结同学，乐于奉献，具有一定的议事能

力，能够反映广大同学的呼声、建议和要求。

第九条 学代会代表以班级为单位，根据分配的代表数额，经

班级团支部推荐、学院学生会组织选举产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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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条 学代会每年召开一次，任期一年，到期改选，可连选

连任。代表受选举单位学生的监督，必要时原选举单位可以按照

程序撤换、更换和补选本单位的代表。学代会代表出现退学等不

能在校继续学业的情况，不再保留代表资格，原选举单位可进行

更换或补选。

第十一条 学生代表的构成：学代会代表总人数为学生总数的

3%-5%，在选举时要充分考虑性别、民族、政治面貌等因素。学代

会根据需要可邀请有关的干部、教师等作为特邀代表或列席代表

参加会议。特邀代表和列席代表享有发言权，无选举权、被选举

权和表决权。

第十二条 学代会代表享有下列权利：

1.行使表决权、选举权，有被选举权；

2.在广泛征求学生意见的基础上，提出提案，提案需经五名

以上正式代表附议方为有效，然后交提案工作委员会审查后立案；

3.对学代会工作、学院工作有审议、批评、建议的权利；

4.有权参加学代会组织的监督检查活动，检查有关单位执行

大会决议及提案落实情况，有权在必要时对学校行政职能部门进

行质询；

第十三条 学代会代表必须履行下列义务：

1.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，努力学习并认真执行党的路线、

方针、政策和国家的法律法规；

2.根据院党委要求，认真贯彻落实学院中心工作，不断提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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思想政治素质和参与民主管理的能力；

3.自觉遵守学院的规章制度和文明道德规范，努力提高学业

水平；

4.积极参加学代会的活动，认真宣传、贯彻学代会决议，完

成学代会交给的任务；

5.从实际出发，深入基层，密切联系学生，办事公正，为人

正派，如实反映学生的意见和要求；

6.及时向本单位学生通报参加学代会活动和履行职责的情况，

接受评议监督。


